
南京市安德门雨花西路137号（原自行车厂）地块中学建设项目材料检测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

项目所在地区：江苏省南京市

一、招标条件

本南京市安德门雨花西路137号（原自行车厂）地块中学建设项目已由项目审批/核准/

备案机关批准，项目资金来源为国有资金:160万元， 招标人为南京城市建设管理集团有限

公司。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招标方式为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规模： 材料检测

范围：本招标项目划分为1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材料检测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材料检测:

详见本公告

本项目不 允许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获取时间：2025-10-30 09:00到2025-11-05 17:00

获取方式：获取方式：1、投标人持①《单位介绍信》或有效的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②

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③投标人为授权委托人缴纳的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出具的养老保

险缴纳单据凭证【凭证应体现缴费月份（缴费月应为获取招标文件前一个月）、个人姓名、

缴费单位，并加盖社保中心章或社保中心参保缴费证明电子专用章；若高校设计院或军队等

事业编制人员无法提供社保证明，须提供所在单位上级人事组织或编制主管部门出具的人员

编制核准证明材料；如授权委托人为法定代表人本人，则需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材料到指定地点获取招标文件。上述三者材料缺一不可。本工程不接受网上获取。2、本公

告发布之日即为投标人购买招标文件开始时间，本公告发布时间为2025年10月30日至2025年

11月5日止，上午09时00分至11时30分；下午13时30分至17时00分。投标人须在公告发布时

间内购买招标文件，过期将不接受投标人购买招标文件。领取招标文件地点：南京城市建设

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市秦淮区磨盘街53号3楼311室，节假日除外）。每份招标文件价

格：人民币壹佰元整，¥100.00元。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5-11-18 14:00

递交方式：详见招标文件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25-11-18 14:00

开标地点：详见招标文件

七、其他

一、项目概况

拟新建一所10轨30班初级中学，总建筑面积为37835.32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30907.21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6928.11平方米，建筑高度21.15米。

本次招标范围为南京市安德门雨花西路137号（原自行车厂）地块中学建设项目材料检

测工作，划分为一个标段。

二、合格投标人

（1）投标人具有独立订立合同的能力。（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或事业单位提供事业单

位法人证书复印件编入投标文件加盖公章，如为联合体投标则双方都须提供）。

（2）投标人应具有以下三个证书：

①具有省级及以上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的《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证书》；

②具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的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备案证书；

③具有省级及以上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发的有效的计量认证证书（CMA）。

注：须提供上述证书复印件编入投标文件加盖公章。

（3）投标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招标人不接受其参加投标：(提供加盖投标人公章书面

承诺书原件并编入投标文件中，如为联合体投标则双方都须提供)：

①违反法律、法规行为，依法被取消投标资格且期限未满的。

②招投标活动中有违法违规和不良行为，被有关招投标行政监督部门公示且公示期限未

满。

③处于被责令停业、投标资格被取消或者财产被接管、冻结和破产状态。

④企业因骗取中标或者严重违约以及发生重大工程质量、安全生产事故等问题，被有关

部门暂停投标资格并在暂停期内的。

⑤投标文件中的重要内容失实或者弄虚作假。

⑥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

（4）投标人必须提供2025年4月至2025年9月投标人为授权委托人连续缴纳的由劳动和

社会保障部门出具的养老保险缴纳单据凭证（凭证须明确缴费月份、个人姓名、缴费单位，

并加盖社保中心章或社保中心参保缴费证明电子专用章；若高校设计院或军队等事业编制人

员无法提供社保证明，须提供所在单位上级人事组织或编制主管部门出具的人员编制核准证

明材料；退休人员无法提供社保证明，须提供本人退休证和劳动合同；如授权委托人为法定

代表人本人，则不需要提供养老保险缴纳单据凭证。上述证明材料须提供复印件加盖投标人

公章并编入投标文件中）

三、招标范围及要求：

（1）本次招标范围：包含但不限于钢筋、混凝土、砂、石、水泥、墙体材料、防水材

料、水电材料、保温节能、装饰材料、钢结构焊缝探伤、暖通材料、消防材料及现场检测等

工程验收必须的普检项目。



（2）检测报告要求：满足当地工程质监部门验收要求。

四、投标报价

1、本次投标报价采用费率报价形式，即投标人在江苏省物价局、江苏省建设厅所

发“苏价服（2001）113号关于核定《江苏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和建筑材料试验收费标准》

的通知”取费标准基础上自报费率。投标报价包括完成材料检测工作所需的全部费用，其中

含材料检测、现场指导、出具检测报告等全部工作涉及到的所有费用，均考虑在本次费率

中。材料检测数量根据检测要求按实计算，检测单价根据苏价服（2001）113号文的规定和

投标人所报费率确定。

2、本项目最高投标限价费率为《江苏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和建筑材料试验收费标准》

（苏价服[2001]113号）取费标准费率的80%，投标费率高于最高投标限价费率的投标文件为

无效投标文件。

☆为防止歧义，在此举例备注说明：最高投标限价费率为《江苏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和

建筑材料试验收费标准》（苏价服[2001]113号）取费标准费率的80%。在投标报价时，投标

人必须在投标函中明确下浮至的数字不得超过80%，可下浮至79%、60%、50%等所有≤80%的

数字；如下浮至81%、90%、95%等所有＞80%的数字则为无效标。

五、评审标准：综合评估法。

1、投标报价（满分40分）

以所有有效投标费率的平均值为基准价，等于基准价的得40分。每高1%扣0.1分。每低

1%扣0.1分。（注：所有有效投标费率为投标函中明确下浮至的费率）

2、检测方案（满分40分）

①检测实施方案及流程：根据检测方案是否完整，方法是否可行，程序是否严谨打分，

满分8分（8分≥优＞6分；6分≥中＞3分；3分≥差＞0分；无：0分）；

②质量保证措施：根据质量保障措施的合理性、针对性打分，满分8分（8分≥优＞6

分；6分≥中＞3分；3分≥差＞0分；无：0分）；

③进度保证措施：根据进度保障措施的合理性、针对性打分，满分8分（8分≥优＞6

分；6分≥中＞3分；3分≥差＞0分；无：0分）；

④检测设备：根据拟投入的检测设备科学性、先进性打分，满分8分（8分≥优＞6分；6

分≥中＞3分；3分≥差＞0分；无：0分）；

⑤检测工作制度：根据检测工作制度是否完整打分，满分8分（8分≥优＞6分；6分≥中

＞3分；3分≥差＞0分；无：0分）。

3、企业业绩（满分20分）

2020年1月1日以来，企业承担过单项合同建筑面积3万平方米及以上的材料检测业绩，

提供一个业绩得10分，本项最高得20分。（须提供合同复印件加盖公章编入投标文件；提供

的证明材料必须能反映出相关数据和内容，面积、时间以合同为准，否则视为未提供；业主

证明材料不予认可。）

八、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南京市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九、联系方式



招  标  人： 南京城市建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地  址： 南京市秦淮区磨盘街53号301

联  系  人： 李文欣

电  话： 68687511

电  子  邮  件： /

招 标 代 理 机 构： /

地  址： /

联  系  人： /

电  话： /

电  子  邮  件： /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处*]（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处*]（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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